
                                                          独立董事意见 

 1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资产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有效盘活搬迁后的原土地及厂房等

附属资产，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拟与济源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

议》，将整体搬迁后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附属设施等资产转让给济源市济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双方经协商确定转让价款为 14,611.18 万元。 

本次转让资产的成交价格是双方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首先参照资产的评估价值和

相关费用，同时基于济源市政府的总体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及快速发展，以及部分市场

环境已发生变化等因素，以综合价值协商确定成交价格，未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本次转让资产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会议的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上述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资产的交易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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